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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SINOPHARM GROUP CO. LTD.*

國 藥 控 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以國控股份有限公司之名稱經營業務）

（股份代號：01099）

於其他海外監管市場發佈的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2)條的規定而發表。

以下公告的中文原稿將由國藥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一間以A股和B股於深圳證券交易
所上市的附屬公司，深圳一致藥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於2010年3月23日
於深圳和香港發佈：

證券代碼：000028 、200028 證券簡稱：一致藥業、一致B 公告編號：2010-09

深圳一致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對外投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

陳述或重大遺漏。

一、對外投資概述

近年來，公司全資子公司國藥控股南寧有限公司在廣西區域業務增長迅速，

現有的物流中心及傳統的物流運營模式已不能適應未來的發展理念和增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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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興建南寧物流中心迫在眉睫。公司擬由全資子公司國藥控股南寧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國控南寧」）和全資孫公司廣西國藥物流有限公司共同出資1.4733億

元人民幣投資興建國藥南寧物流中心。

公司第五届董事會第十五次會議以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審議通過了

《關於投資興建國藥南寧物流中心的議案》。本議案需提交公司2009年年度股東

大會審議。

二、投資主體介紹

1、國藥控股南寧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資子公司，註冊資本2,900萬元。主要從

事中成藥、化學藥製劑、診斷藥品、治療診斷性生物製品、自營和代理各類商品

和技術的進出口。截至2009年12月31日，總資產33,536.11萬元，淨資產3,372.27

萬元，全年實現主營業務收入67,324.35萬元，營業利潤978.49萬元，淨利潤780.02

萬元。

2、廣西國藥物流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資孫公司，國藥控股南寧有限公司的

全資子公司，注資資本710.700萬元，主要經營自有房屋租賃，提供醫藥諮詢服

務，對醫藥配送的投資、倉儲、裝卸、搬運，代辦打包服務，物流方案的設計。

三、投資標的基本情况

項目建設地點選擇在南寧市金凱工業園。金凱工業園是南寧國家經濟技術開

發區創建最早、目前已建成的工業園區。該園區位於星光大道西側，白沙大道南

側，友誼路東側。金凱工業園佔地約10平方公里，區域內基礎設施完善，通信、

交通網絡暢通，綠化成帶，能源供應充足，城市配套齊備，服務體系健全。目前

已有美、德、日、韓、新加坡、馬來西亞、台灣和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企業及國

內一批上市公司和知名企業300多家。形成精細化工、機電、生物制藥、食品、

新材料、造紙等為主導產業群的六大支柱產業。

項目建設物流配送中心、倉庫、辦公樓及其它輔助設施。物流中心包括自動

化立體庫、分揀系統、運輸配送系統、信息系統、公用工程設施等。總建築面積

26,390.6平方米。建成運行後年經營貨值人民幣60億元、儲存量可達到15萬件以

上。工程建成後可形成現代化物流體系中的物流中轉樞紐。

四、投資方案

1、投資概算：項目總投資1.4733億元人民幣，包括物流中心建設、辦公樓

建設和公用工程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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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資金來源：項目所需資金由國藥控股南寧有限公司和廣西國藥物流有限

公司自籌。

3、項目實施計劃：計劃2010年7月份開工，2011年10月投入運營。

五、項目興建目的和對公司的影響

近年來，本公司在廣西區域藥品分銷及醫院純銷方面得到快速發展，隨著藥

監部門對醫藥市場監管力度的不斷加大以及公司在廣西地區行業地位的不斷提

高，公司在第三方醫藥物流方面將會獲得進一步發展，南寧作為廣西交通樞紐，

該項目建立後將會吸引國內外更多的醫藥企業委托配送。

項目完成後，將突破公司在廣西區域物流配送的瓶頸，提高服務質量，樹立

良好的企業形象和品牌形象，不斷拓寬業務，同時可取得更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

效益。

特此公告。

深圳一致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〇一〇年三月二十日

承董事會命
國藥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佘魯林
董事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付明仲女士及魏玉林先生；非執行董事為佘魯林先生、郭廣昌先生、汪群斌先生、
鄧金棟先生、范邦翰先生、柳海良先生及連萬勇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方華先生、陶武平先生、謝榮先生及
周八駿先生。

* 該公司以其中文名稱及英文名稱「Sinopharm Group Co. Ltd.」根據香港法例第32章公司條例第XI部註冊為非香港
公司。


